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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龍井區龍港國民小學 114 學年度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100年 12月 28日修正公布之「家庭教育法」。 

二、99年 9月 28日修正公布之「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 

三、93年 8月 5日公布之「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 

四、本校辦理教育部 114年度教育優先區計劃推展親職教育活動。 

五、本校辦理教育部 115年度教育優先區計劃推展親職教育活動。 

六、本校 114學年度學務處工作計畫。 

 

貳、目的： 

增進學生家庭生活知能，健全學生身心發展，培養營造未來幸福家庭的能力，以建立祥

和社會。 

 

參、實施對象： 

本校學生、家長與全體教職員工。 

 

肆、組織： 

成立「家庭教育工作推動小組」，邀集相關處室及導師代表組成，共同規劃、分工執行

全校之家庭教育活動。 

 

伍、辦理時間：全學年（自前一年 8月 1日起，至當年 7月 31日止） 

 

陸、實施方式： 

 一、演講：邀請家庭教育領域學者專家蒞校演講或校內人員擔任。 

二、座談：議題討論、深度對話及經驗分享。 

三、辯論：利用議題正反意見論證，澄清問題。 

四、讀書會：利用短文、繪本、書籍等文字媒介進行閱讀討論與分享。 

五、影片賞析：利用電影、紀錄片等視訊媒介進行觀後感討論與分享。 

六、角色扮演：議題困境解決、家庭角色易位演示等。 

七、參觀活動：家庭教育機構或社會資源機構參觀。 

八、親子活動：親子營、親子郊遊、親子共學時間，或配合親子節慶舉辦聯誼或趣味活

動，並邀請家長參加。 

九、其他方式：遠距教學、個案輔導、自學、成長團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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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內容： 

一、祖孫週。 

（一）活動時間：114年 08月 24日至 08月 30日。 

（二）實施方式：利用朝會進行祖孫週活動宣導與相關活動。 

（三）活動對象：本校全體師生。 

（四）活動地點：各班教室、本校圖書室。 

二、班親會暨家長會。 

（一）活動時間： 

1.114年 08月 28日（四）上午 08時至 12時 30分。 

2.114年 09月 16日（二）下午 18時至 21時。 

3.115年 05月 07日（四）下午 18時至 21時。 

（二）實施方式：得併親職教育講座辦理班級親師座談會暨全校家長會活動。 

（三）活動對象：本校學生家長及全體教職員工。 

（四）活動地點：本校圖書室。 

三、親職教育講座。 

（一）活動時間： 

1.114年 08月 28日（四）上午 08時至 12時 30分。 

2.115年 05月 07日（四）下午 18時至 21時。 

（二）實施方式：聘請專家學者針對學區家長家庭教育知能實際需求，得併班親會暨家

長會進行親職教育講座。 

（三）活動對象：本校學生家長及全體教職員工。 

（四）活動地點：本校圖書室。 

四、家庭教育週。 

（一）活動時間： 

1.114年 10月 12至 18日。 

（二）實施方式：各班實施 2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與相關活動。 

（三）活動對象：本校學生。 

（四）活動地點：各班教室、本校圖書室。 

（五）教材資源：教育部家庭教育網（https://familyedu.moe.gov.tw/index.aspx） 

五、515家庭日。 

（一）活動時間：115年 05月 15日（五）。 

（二）實施方式：利用朝會、晨光時間進行 515家庭日宣導。 

（三）活動對象：本校全體師生。 

（四）活動地點：操場、各班教室。 

https://familyedu.moe.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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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庭教育研習。 

（一）活動時間： 

1.114年 10月 16日（三）。 

2.115年 05月 20日（三）。 

（二）實施方式：利用週三進修，辦理教師家庭教育研習活動。 

（三）活動對象：本校教師。 

（四）活動地點：會議室。 

 

捌、成果考評： 

一、本校應於每年 06 月 30 日前，完成前一學年度（自前一年 8 月 1 日起，當年 7月 31

日止）家庭教育活動實施成果彙整。 

二、依教育局指示將家庭教育活動實施成果提交至本局家庭教育中心或其他指定收件地

點。 

 

玖、經費： 

在年度預算相關科目下支應。 

 

拾、本計畫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